
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：

送来《顺德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关于开展顺德区二期公

共自行车系统建设有关事项的请示》（顺管〔2013〕116号）收悉。

经区政府研究，现复函如下：

一、同意由你局根据各镇街实际需要，统筹开展全区公共自

行车系统二期建设。纳入区统一招标采购的公共自行车的建设投

入由区镇各按 50%比例分担。

二、项目建设应充分考虑全区现有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兼容问

题，逐步实现我区范围内公共自行车的通借通还。同时应同步考

虑顺德市民卡的兼容问题。

三、你局应会同相关单位认真研究有偿服务机制，实行用者

自付，以减轻财政负担。

专此函复。

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3年 1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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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财税局。


